[bookmark: _Hlk226992534]南京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膳食中心2026-2029年有害生物防治
服务采购项目服务内容

[bookmark: OLE_LINK7]一、服务场所
（一）鼓楼校区
第一食堂、第二食堂、第三食堂、民族食堂、教工餐厅；
（二）仙林校区
第四食堂、第五食堂、第六食堂、第八食堂、第九食堂、第十食
堂、第十一食堂、第十二食堂、教工餐厅、民族食堂；
（三）浦口校区
第十五食堂、民族食堂。
二、所用器械需符合国家标准，所用药品须环保低毒高效，对现场人员、环境不会造成影响
（一）防治标准
1. 鼠类 GB/T 27770-2011 C级
• 粉迹法：阳性率 ≤ 10%
• 鼠迹法：有鼠迹房间 ≤ 2%
• 重点行业（餐饮、食堂等）：防鼠设施合格率 ≥ 90%
2. 蚊虫 GB/T 27771-2011 C级
• 单位、公园等：容器指数 ≤ 5
• 成蚊：停落指数 ≤ 1.0
3. 蝇类 GB/T 27772-2025 C级
• 重点单位：有蝇房间 ≤ 3%，平均阳性蝇数 ≤ 3只/间
• 一般单位：有蝇房间 ≤ 6%
• 防蝇设施合格率 ≥ 90%
[bookmark: OLE_LINK1]4. 蜚蠊（蟑螂）GB/T 27773-2011 C级
• 有蜚蠊房间 ≤ 5%
• 平均蜚蠊数 ≤ 5只/间
• 卵鞘、粪迹等痕迹房间 ≤ 5%
• 重点单位防蟑设施合格率 ≥ 90%
（二）防治要求
1．按规定投放除“四害”相关器械、药物等并有醒目提示标识；
2.灭鼠每月彻底消杀不少于2次，多发时根据采购人需要追加；
3.灭蚊、灭蝇4-11月每月学校食堂所有区域（包含办公区域）彻底消杀不少于4次，其他月份消杀不少于2次，多发时根据采购人需要追加； 
4.灭蟑每月对要求区域彻底消杀不少于2次，多发时根据采购人需要进行追加；
5.做好病媒生物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基本服务，同时根据采购方的工作需求，做的随叫随到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执行防治任务，确保防治成效符合国家爱委会相关文件规定及卫生城市标准，同时妥善记录并归档相关文字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划、方案、总结、施工记录等）；
6.供应商施工现场药品、器械须妥善保管，施工产生的特殊垃圾及剩余药品及时整理清场；
7.其他事项根据创建省级卫生城市要求进行。
（三）设备要求
需配备：车载式和手推式喷雾机用于室外喷洒；背负式机动喷雾机用于走廊、车棚等；脉冲弥雾机用于窨井、下水道等处；超低容量喷雾器用于室内灭蚊蝇；捕蝇笼；粘鼠板；毒鼠屋。
（四）防治方案
供应商自行勘查现场，做出详细防治方案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根据制定的防治方案计划，定期对采购单位进行科学合理的综合防治，实施现场消杀作业；
（二）消杀人员需统一着装，佩戴消杀证件进入作业现场，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；
（三）现场消杀作业要严格按照标准配兑药液、施药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消杀工作；
（四）进行滞留喷洒和空间喷雾前，要事先告知周围活动的人群，确保现场人员安全；
（五）完成消杀作业后，真实、准确地记录下消杀作业的区域、使用的药物剂量以及器械的使用状况；
（六）接到需进行消杀处理的部门通知后，须于2个小时内抵达相关单位开展消杀作业；
（七）在提供防治服务时，必须确保药物和器械的安全使用，若因供应商不当使用药物或器械导致人员中毒、伤亡或财产损失等事故，供应商承担事故造成的全部责任及赔偿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；
（八）防治措施执行不力，或未能及时响应导致采购人工作延误，采购人有权进行指导和纠正，必要时可按以下标准扣除违约金（服务费用中扣除）：
1.区域防治类：每一单元区域防治措施执行不彻底（消杀后仍发现蟑螂），处以100元罚款；
2.应急响应类：紧急情况下无法及时到达食堂开展消杀处置，处以100元罚款；
3.卫生检查类：在文明城市、卫生城市等各类卫生检查中出现问题并被通报，每项问题处以500元罚款；
4.档案管理类：存档资料未及时、完整、齐全归档，处以300元罚款；
5.虫害防控类：若师生就餐时吃到蟑螂，每出现一次均处以500元罚款；
（九）禁止使用无标签药品
在正常维护服务期内，如因蟑螂、老鼠消杀不清而损坏了本中心的食品原材料，物资及设备，造成的损失，供应商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四、采购期限
3年（合同一年一签）。
